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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56           股票简称：恒丰纸业         编号：2024-003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暨 

关于追认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告涉及的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告涉及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4 年 2 月

25 日以书面形式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司董事发出召开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通知。会议于 2024 年 2 月 28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

于追认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徐祥、李迎春、施长君、

梁德权、潘高峰、李恩双 6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议案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审计委员会履行情况 

2024 年 2 月 28日，公司召开十届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追认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审计委员会发表如下意见：公

司本次追认 2023 年度日常的关联交易均为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公司发展利

益。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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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公司本次追认 2023 年度日常的关联交易系基于公司正常业务经营

所需，双方交易遵循了公正、公平、公开、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对上述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表示事前认可，同意将相关议

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在表决此议案时应回避表决。 

3、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阅，公司本次追认的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合理，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对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产生影响，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

项议案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相关的决策程序，董事会在表决过程中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追认情况 

为解决公司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2022年10月公司与四川锦丰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锦丰纸业”）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约定自2023年1月1

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接受锦丰纸业委托对其实施整体托管，在托管期内，

双方成立托管委员会，托管委员会委员5人，锦丰纸业3人，公司委派2人，负责

重大事项决策管理。 

鉴于公司接受托管锦丰纸业，并委派人员对其重大事项产生影响，基于谨慎

性考虑，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之“中国证监会、

本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

可能或者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为

上市公司的关联人”之规定，将锦丰纸业认定为公司关联方。由于双方之间存在

购销业务，因此追认公司与锦丰纸业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6974.62万元，

具体内容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 

预计金额 

（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不含税 

（万元） 

向关联人采购货物及委托加工

费 
锦丰纸业 

- 
6764.58 

向关联人销售产成品 - 27.89 

向关联人销售设备 - 1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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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技术服务费 - 64.84 

合计： - 6974.62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15 上市公司在连续12个月内发

生的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

的关联交易，应当按照连续12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公司2023年1月-12月与关联

人（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恒元汉麻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锦

丰纸业）发生的交易金额10800.84万元,累计金额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因此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四川锦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 四川温江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 

法定代表人 吴晓龙 

注册资本 23,920万元 

成立日期 1990年10月2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6217039132 

经营范围 

生产、加工：卷烟纸及卷烟配套用纸，工业用纸，食品包

装用纸及特种纸，生活用纸，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售后服

务；浆纸销售；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四川福华竹浆纸业集团有限公司95%、张华5%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财务状况

（万元） 

2023年12月31日财务状况 

（万元） 

资产总额 23,370.78  34,017.45  

负债总额 3,147.41  14,064.34  

净资产 20,223.37  19,953.11  

资产负债率 13.47% 41.34% 

营业收入 3,150.10  8,83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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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1,137.60  -802.91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鉴于公司对锦丰纸业产生重大影响，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6.3.3的规定，界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人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人为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实体，公司负责锦丰纸业的生产经营，

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已按时完成，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关联人锦丰纸业向公司提供货物及委托加工费，公司向其销售产成品、设备

等业务活动，相关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业务往来，以国家物价部门规定的价

格、行业之可比当地市场价格及推定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追认的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持续性交

易。有利于保证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合理的成本获得经营业务所需的服

务，且相关交易风险可控，能够解决公司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有利公司为客户

提供长期稳定、保质的产品，且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公司保持了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2月 29日 


